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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66          证券简称：*ST瑞德         公告编号：临2022-075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股东左洪波持有的 128,800,000 股公司股票（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55.45%，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49%），上述股份已被司法

冻结及轮候冻结，本次拍卖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22 年 4月 2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截至 2022年 6 月 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91,331,660.82 元

（未经审计），若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触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

终止上市。 

一、本次拍卖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2022 年 6 月 14 日、2022 年 9 月 10 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0）、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40）、《关

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58）。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因江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左洪波、褚淑霞的合同

纠纷，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 10 时至 2022 年 9 月 27 日 10 时在“阿里拍卖·司法”

（sf.taobao.com）第二次公开拍卖公司控股股东左洪波持有的 128,800,000 股公司

股票（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55.45%，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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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拍卖的进展情况 

2022年 9月 27日，公司查询了“阿里拍卖·司法”网络平台，根据平台发布的网

络竞价成功确认书，确认拍卖结果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左洪波持有的 21,300,000 股公司股票，由买受人帅木英竞拍所

得，拍卖成交价格 28,246,356元。 

2、公司控股股东左洪波持有的 21,500,000 股公司股票，由买受人洪志鹏竞拍所

得，拍卖成交价格 28,067,820元。 

3、公司控股股东左洪波持有的 21,500,000 股公司股票，由买受人杨唤竞拍所得，

拍卖成交价格 28,511,580元。 

4、公司控股股东左洪波持有的 21,500,000 股公司股票，由买受人李文韬竞拍所

得，拍卖成交价格 28,733,460元。 

5、公司控股股东左洪波持有的 21,500,000 股公司股票，由买受人黄锦祥竞拍所

得，拍卖成交价格 28,178,760元。 

6、公司控股股东左洪波持有的 21,500,000 股公司股票，由买受人陈浩竞拍所得，

拍卖成交价格 22,188,000元。 

标的物最终成交结果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公司将

继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左洪波、褚淑霞夫妇在公司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时作出了业绩

补偿承诺，承诺主要内容为注入资产 2015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27,879.59万元；

2015 年与 2016 年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 69,229.58 万元；2015 年、2016 年

与 2017 年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 121,554.46 万元。如果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低于上述承诺的净利润，则业绩承诺方需按照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奥瑞德

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原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除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

开发总公司外所有股东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

“《补偿协议》”）相关条款规定进行补偿。根据《补偿协议》约定，首先由左洪波、

褚淑霞、李文秀、褚春波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根据注入资产实际实现

的净利润数，左洪波应分担的赔偿股份数 240,213,255 股、褚淑霞应分担的赔偿股份

数 160,625,496 股，已超过其目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业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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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尚未履行，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的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相关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73）。买受人应按其持

有股份的比例承接相应的业绩补偿承诺义务。公司将持续督促业绩承诺方尽快履行补

偿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2022 年 9 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57），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因江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与控股股东左洪波、褚淑霞的合同纠纷，将公开拍卖褚淑霞持有的 4,570,213 股

公司股票。2022年 9月 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7），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因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左洪波公证债权文书纠纷，将公开拍卖左洪波持有的

60,800,000股公司股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拍卖尚在流程中。 

3、如目前所有拍卖流程中的股票均拍卖完成，左洪波、褚淑霞夫妇仍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 193,823,7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79%，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4、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22 年 4月 2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91,331,660.82 元（未经审计），若

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9.3.1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5、公司将密切关注该拍卖、变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月 27日 


